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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也歷經了痛苦的調整歷程，我國則還處於怕痛而裹足不前的階段，如果洽簽 FTA、推動

自由化是台灣長期發展唯一的出路，韓國的成功（與不成功）經驗，才是最值得我們了解

之處。長期而言，韓國透過自主的自由化政策，加上來自 FTA 所要求的自由化改革，對外

人投資、技術合作的吸引力都將顯著增加，對於洽簽新的 FTA，更有重力加速度的巨大效

果。韓國透過經濟整合的網絡，占盡歐、美兩大市場的先機，我國及其他亞太國家短期內

都難以望其項背，這種長期的不利益，才是我國最需要擔憂之事。 

二、我國與韓國貿易結構相近，除製造強、服務弱以外，農牧漁業也是淨進口國，而在電信、

郵政、能源等公用服務市場，也都有許多尚未完成的結構改革工作，甚至政府組織及公民

社會也有相通之處。換言之，在參與 FTA 談判時，兩國面對的問題非常類似。面對韓國，

政府不能只看到零關稅威脅；更應該學習的是，韓國政府如何處理美牛及農產品開放、殘

留值標準、服務業解除限制、簡化檢驗措施及推動法規革新這些非關稅改革的經驗。這些

調整改變，牽動影響的層面更多更廣，而韓國如何走到領先群的路徑與方式，特別是如何

「由上而下」，形成、展現並落實堅定、明確的政治決心，才是美韓 FTA 最大的價值所在

。 

三、面對此一高度威脅，本席認為推動 FTA 是唯一釜底抽薪之計，但必須有策略及方法。目前

為因應韓國逐漸形成的 FTA 網絡，經濟部將歐、美、日、紐、澳及東協國家，列為優先推

動 FTA 的對象；但要達成這個目標，用傳統的個別突破法吃力不討好；相對的，若能用推

動兩岸 ECFA 的力量，全力促成加入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（TPP）」，才是可行性高又有效

率的方向。但無論是推動 FTA 還是 TPP，其本質都是市場開放的進程，自由化是政府無法

迴避的課題。如何積極展現以自由化促進經濟再成長的決心，這才是政府最缺乏的，也最

需要面對的難題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近來油電擬漲趨勢，似乎已是山雨欲

來風滿樓的影響民眾，人心惶惶，肇致社會動盪不安，深表

不滿。本席要問：如果有人主張，讓小市民去補貼如台積電

、中鋼等大企業，大概任何民眾都會憤怒反彈，讓政府不敢

如此做。但現在的油電價格凍漲、緩漲機制，其實就是「小

市民補貼大企業」的制度。雖然部分企業高喊，油電再漲就

活不下去，但台灣的油電價格，已經是主要國家中幾乎是最

低者，即使調漲後亦然，如果這麼低的能源價格都無法生存

的企業，代表根本缺乏競爭力，應該被淘汰，但絕不能由小

市民補貼大企業。那麼；如何才能調整有方？本席認為；政

府至少要把握兩個原則，一是差異化調整；方式、對象須有

別，以緩和對產業及民生的衝擊。二是納入節能機制；採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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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調整，用量愈大、調幅愈大，以改善國內能源使用行為。

假設國內油電價格真是箭在弦上的必須，那當漲則漲，但政

府則需能拿出足以說服民眾的理由，更應有緩和對產業及民

生衝擊的對策。此外，中油、台電經營績效也有很大改善空

間，例如正確研判能源價格趨勢、善用採購策略彈性等，政

府亦應強化油電氣業自由化的深度及廣度，以競爭提高其效

率。長期而言，政府更應以促進經濟成長、提高人民所得方

式來降低油電上漲對人民實質所得的不利影響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電、中油是公營企業，賺錢是繳回國庫，虧損則是最後終究要由國庫補貼。換句話說，

油、電價格壓低致渠等虧損，其實就是拿國庫也就是納稅人的錢去補貼用油、用電者。如

果這個補貼過程如同社會福利制度一樣，是一個正向的所得重分配，即是把多一點的錢從

有錢人手上移轉到弱勢者身上。但遺憾的是油電價的補貼，卻正好是一種逆向的所得重分

配；它把小市民繳交的稅做移轉補貼，但卻是企業、富豪拿得多，經濟弱勢者分得少，而

且少得可憐。 

二、以一般家庭平均每個月用電大概是 350 度，但一個大型工商業用戶，一個月的用電度數平

均是 700 萬度—大概是一般家庭的 2 萬倍；富豪家庭每個月用電度數也都在萬度左右，也

是小市民的 30 倍左右。中鋼去年電費支出四八．六億，如果繼續涷漲，今年納稅人給中鋼

的電費補貼至少 10 億元。台積電的電費占營收約 3%左右，以一年 4000 億營收計，一年電

費支出 120 億；凍漲則今年納稅人補貼台積電約 25 億元。這些數字非常明顯看得出，規模

越龐大、用電量越多的企業、富豪，得到國庫的補貼就越多。 

三、本席認為，國內油電價格當漲則漲，但需能拿出足以說服民眾的理由，更應有緩和對產業

及民生衝擊的對策。那麼，如何才能調整有方？本席認為，至少要把握兩個原則，一是差

異化調整，方式、對象須有別，以緩和對產業及民生的衝擊；二是納入節能機制，採累進

調整，用量愈大、調幅愈大，以改善國內能源使用行為。依此原則，爰建議： 

(一)油價調整方式： 

1.先收回中油吸收的漲幅，再回歸油價公式，上漲時全額反映，降價時減半反映。 

2.液化石油氣（LPG，桶裝瓦斯）調幅低於汽柴油，以減輕對中低收入家庭及小商業用

戶的影響，家用天然氣可比照家庭用電採分段累進調價。 

3.補貼大眾運輸業及計程車業，以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及照顧中低收入者。 

(二)在電價方面，若調幅較大，宜分次調整，並有下列配套： 

1.非營業用電調幅低於營業用電，營業用電低於工業用電，以照顧民生及小商業用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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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2.每月用電 120 度以下電價不調，以上分段累進。 

3.繼續提供電價優惠，以獎勵節能。 

四、此外，政府也須面對各界對中油、台電經營效率的批評。該兩公司的經營績效確 有很大

改善空間，例如正確研判能源價格趨勢、善用採購策略彈性等，政府亦應強化油電氣業自

由化的深度及廣度，以競爭提高其效率。長期而言，政府更應以促進經濟成長、提高人民

所得方式來降低油電上漲對人民實質所得的不利影響。 

（三十五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外界質疑二代健保保費降為 4.91%將無

法獲致收支平衡，與衛生署估計結果顯有出入。二代健保於

明年一月正式實施後之財務結構能否穩定、健全，與我國健

康福利息息相關。近來衛生署多次表明將「家戶總所得」納

入第三代健保規劃，是否表示二代健保僅為過渡措施，國人

短時間內便會面臨再一次的健保費率調整？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二代健保確定明年元旦實施，研擬一般保費降為 4.91%，但有民間團體批評，4.91%的方案

必須建立在補充保費收取足夠的條件下，才能維持下去，新制補充保費以資本利得為基礎

，景氣好時可以收得到，金融海嘯若再次來襲，全民薪資及收入下滑，健保財務可能發生

嚴重問題。同時針對補充保費制度，也被外界發現有諸多缺失及漏洞，將造成一般受薪階

級或生活困頓者須繳納比高收入者多之窘境，而有改制為家戶總所得之呼聲。 

二、面對前述疑慮，衛生署保證健保財務至 2016 年都不會出現問題，且在保費方面將有 8 成民

眾的保費會下降。對於外界同時呼籲之家戶總所得制，衛生署認為是理想目標，表示雖曾

多年規劃，無奈修法時於執行面遇到太多爭議。目前衛生署已經著手研擬三代健保，會設

法解決當初的爭議，朝家戶總所得制規劃。 

三、即將上路的二代健保是否僅是三代健保的過渡，衛生署對外表示二代健保上路將改善健保

財務體質，然而除各界多所質疑，衛生署本身亦只保證財務健全到 2016 年，則 2016 年之

後財務結構的問題又要如何解決？ 

四、另外衛生署對三代健保的發言，是否表示現階段各界多所關注的二代健保，僅僅為一過渡

性的暫時政策，補充保費不過是妥協下不得已的產物，最後我國健保制度仍會回到以家戶

總所得為主的三代健保？若然，究竟在衛生署規畫中，三代健保的核心內容是甚麼？衛生

署與健保局又是否能承諾在 2016 年健保財務出問題前規劃完成並上路？否則國人將永遠陷

在擔憂健保破產的憂慮之中，對明年預定上路的二代健保也將不會信任。 


